
和平区军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落实随军家属就业安置政治责任，实现随军家属充分就业，促进部队建设与社会发展，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批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军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办法的通知》（国发〔2013〕42号）、《天津市人民政府天津警备区关于批转市退役军人局市人社局天津警备区政治工作局拟定的天津市军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办法的通知》（津政规〔2020〕4号），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随军家属，指经军队师（旅）级以上单位政治工作部门批准，并办理了随军手续的驻区部队和执勤目标为和平区的部队现役军人配偶。
第三条　建立专项协调机制。建立本区军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工作协调机制，区长为主要负责人，分管副区长为具体负责人，区退役军人局、区人社局、区人武部政工科为牵头单位，区委组织部、区政府办公室、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管委、区国资委、区医保局、区税务局等单位按分工做好全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工作。
第四条 落实随军随调政策。随军前是津外在编在岗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工作人员，下同）、事业单位人员的随军家属，由区人武部审核军人身份、军属与军人关系、随军资格，由区退役军人局复核、分类、协调推动地方相关部门单位落实安置任务，由区委组织部（公务员）或区人社局（事业编）审核随军家属职业身份和资格，原则上安排到相对应的单位工作，接收单位结合本单位和随军家属个人实际情况，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安置。接收单位应在6个月内办理接收手续。
第五条　随军前在中央或外省市实行垂直管理单位工作的随军家属，是在编在岗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的参照本细则第四条，由区政府协调相应垂直管理单位上级主管部门进行安置。各垂直管理单位应当支持和落实随军家属安置任务。

第六条 组织定向招聘。为无编制、有一定就业意愿和能力的随军家属，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机关事业单位编外用人管理的通知》（津和党编办〔2020〕64号）文件规定，在区编委办批复编外用人控制数内，根据区内提供社区工作岗位、政府购买服务岗位等就业机会等实际情况，由区委组织部、区人社局组织定向招聘。

区委组织部按当年社区工作者招聘人数5%-15%的比例，定向招聘符合条件的随军家属。

区人社局依据区编委办批复编外用人控制数及联合审批表批复件，按照不超过当年招聘人数10%比例，每年组织一次随军家属定向招聘。经用人单位考察合格且公示无异议后，由区人社局按照有关政策统一指导用人单位办理人员入职相关手续。

第七条 扶持自主择业、创业。随军家属进津落户后处于无业状态的，办理失业登记后，可享受和平区职业指导、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等公共就业服务。

随军家属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凭当年培训毕业（结业）证、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一次性给予培训补贴2000元。

第八条 随军家属失业期间可领取未就业基本生活补助金，每人每月1100元，发放累计不超过3年。区人武部每年10月31日前汇总、统计、审核部队本年度待安置随军家属情况，会同区人社局对随军家属失业及参保状态核实后，反馈至区退役军人局。区退役军人局每年12月31日前负责发放当年基本生活补助金。户籍在和平区的非驻区部队随军家属也可享受此款优待。
第九条 对选择自主择业、创业的随军家属，给予一次性50,000元自谋职业补助金。此项与第八条不可同时享受。

第十条 随军家属未就业基本生活补助金、自谋职业补助金、培训补贴，除市财政按相关规定向我区转移支付的资金外，其余资金由区财政列支。

第十一条 以上随军家属就业安置事项均需本人申请、部队把关，经相关单位审核，协调机制主要负责人、具体负责人同意后方可落实。落实后向区退役军人局报备。

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